
具有強制信託財產身分

之公職人員辦理就(到)職

財產信託申報應注意事項
(辦理期限及應交付信託財產種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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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強制信託財產身分之公職人員

以下的公職人員，必須辦理財產信託及申報手續：

 總統、副總統

 五院正、副院長

 政務人員

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及副首長

 直轄市市長

 縣市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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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選擇受託銀行?
方案1：從人事行政總處徵選的5家優惠銀行中選擇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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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2：自行選擇一家得承辦信託業務的銀行辦理

小提醒~~申報人必須自行負擔辦理財產信託手續的費用，政府機關目前
沒有任何的補助。但是因信託所為之財產移轉登記、信託登記及信託塗
銷登記等，免納登記規費。

搜尋~~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
http://sunshine.cy.gov.tw

點選

下載



辦理期限及應交付信託財產種類

應交付信託的財產種類包括~~

申報人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之：
1.不動產 （指具有「所有權狀」之土地及建物）
2.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(不含興櫃股票)

均應交付受託銀行辦理信託手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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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期限~~申報人應於就(到)職之日起，3個月
內辦妥財產信託手續，並向監察院提出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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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~~不須交付信託的財產
項目 例外~~不須交付信託的財產

不動產 2.受託銀行依法不得承受之不動產
例如：原住民保留地、耕地

1.可以自行選擇房屋及坐落之基地1戶，供自用(自住)
(1戶是指具有獨立建物所有權狀之房屋而言，如選擇的房屋是上下樓
層或相鄰2戶打通使用，因為該2戶房屋分別具有獨立權狀，不算是1戶)

3.受託銀行承受該不動產有困難者
例如：國外之不動產、公同共有不動產、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

國內上市
(櫃)股票
(不含興櫃
股票)

零股股票(即未滿1,000股股票)，下列情形不須交付信託
指申報人本人、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各別名下之有價證券總額
(有價證券總額=股票+債券+基金+其他有價證券<如存託憑證>
之合計總金額)未達新臺幣100萬元，且該股票是零股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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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股股票應否交付信託~~判斷標準

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應否交付信託 應填寫的申報表

原則：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均要交付信託及申報
公職人員信託財產
申報表(附表三)

例外：判斷首要要件為申報人本人、配偶及未年

子女，其個別名下有價證券的總額是否達
新臺幣100萬元?

(一)如果「1.股票+2.債券+3.基金受益憑證+4.其他

有價證券<如存託憑證>）4種有價證券的總額
未達100萬元」，該零股股票不用交付信託

(二)如果「1.股票+2.債券+3.基金受益憑證+4.其

他有價證券<如存託憑證>）4種有價證券的總
額達(含)100萬元」，該零股股票仍要交付信託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
表 (強制信託人員
專用)(附表一丙)：
填報不須交付信託
財產

公職人員信託財產
申報表(附表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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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股股票應否交付信託~~範例說明

首先判斷：
個別名下有
價證券總額
是否達新臺
幣100萬元?

其次判斷：如未達
100萬元時，再看看
該國內上市或上櫃股
票是否屬於零股（即
股數未達1,000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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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109年5月製作

如有任何疑問

請電洽(02)2341-3183分機495


